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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節期講章】 

 

他罪有應得 

（經文：箴言 24：17-18 馬太 5：43-45；路 6：35） 

作者：林文良 

 

本主日是教會節期的待降節第二主日，祭壇上的燭台點燃了第二支象徵“信心”的燭

光，表示基督彌賽亞已來臨，世人因著相信祂得以與上帝和好，進入在上帝的恩典裡。耶穌

是滿有榮耀的，慈愛的天父上帝通過祂的獨生愛子，道成肉身來到世上加倍恩待罪人。可

是，生命之書《約翰福音》一開始即以一種殘酷的事實來形容耶穌：「祂來到自己的地方，自

己的人卻不接受祂。」（約一：11）耶穌親身受到猶太同胞最大的羞辱、憎恨、傷害及痛

苦，最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。耶穌在十字架的受死也因此除去了人類的羞辱及憎恨，醫治了

人類的傷害及痛苦。 

現今是一個邪惡的世代（弗五：16）。一位擔任全美聯邦警察紀律委員會的主席說：「今

天在全美國，“恨”愈加猖狂。在我住的地方，一個男人走著要到教會途中，有兩個人突然

間跑過來從他背後用刀子割他的喉嚨。另外，有一個人只是站在街口角落，一群年輕人走過

來，他們只叫說：『給他死！』他們就當場殺掉他。有一個住在我們那邊的小女孩，正好走著

在街道上，一個男孩子跑過來，就捅她一刀。這些案件的發生都沒有什麼理由，就是為了一

個字“恨”。」 

波蘭在經過二次大戰摧殘轟炸後，城市斷崖殘壁。蘇聯與波蘭為報復德國戰爭期間的暴

行，便把德國人遺留下來的小孩強行關進孤兒院，加以凌辱。有一位原本跟母親艱苦住在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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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道的德國小孩 Peter Loth 也被關進孤兒院，身心受盡虐待，想逃也逃不了。有一晚，蘇聯

士兵將他拖到火車站，他看見一大堆小孩的屍體在那裡。蘇聯士兵舉槍向一排排的小孩掃

射。輪到要射擊 Peter 時，她母親突然衝出人群，解開上衣，苦苦哀求，突然他被推離開死

亡的行列，原來他的母親出賣肉體救出自己的孩子。Peter 在十四歲生日當天才知道這個母

親不是他的生母，他的生母在德國等著與他會合，心裡很震驚，憤恨生母只顧自己撇下他，

對當時的 Peter 來說，要離開波蘭簡直比登天還難！ 

    為什麼創世記預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興衰時，雅各在臨終前為什麼咒詛了西緬和利未

兩兄弟（創四十九章）？讓我們回顧之前雅各的次子西緬在示劍所做的惡行。西緬和利未為

要報復示劍姦污他們的小妹底拿，就欺騙、搶掠及殺害示劍城的人（創卅四章）。由於他們為

求目的不擇手段報復的罪行，經過若干世代以後，西緬的子孫果真失去了上帝所應許他們部

份的土地。  

    加拿大渥太華聖保羅大學教牧學院教授及心理治療師莫伯凱特，在他的著作《如何寬

恕》《How to forgive》一書裡，表示不可用暴力終止暴力，只有非暴力才可以。他認為報

復使人的注意力和精神集中在過去，沒留空間給現在，而且面對未來也沒好處。人若是為了

報復的快感而懲罰人，必然引起深深的罪惡感。 

     讓我們一起來思想本主日這段經文箴廿四:17-18 說：「看見敵人遭殃，不要高興；仇

敵跌倒，不要歡喜。上主鑒察你；祂不喜歡你存這樣的心；也許祂會因而不懲罰你的敵

人。」（現修本）請問，這是上帝話嗎，怎那麼不近乎人情啊，但這卻是一句命令句！以平常

心而論，當我們看到我們的仇敵敗亡時鼓掌歡喜，認為他們罪有應得，活該！所有電視影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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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電影劇情不都是這樣演的嗎？！大家一定都跟我一樣，以前最喜愛看美國卡通影片「大力

水手卜派」（Popeye the Sailor），每次卜派一定都先被大鬍子情敵布魯托揍得很慘，偏偏女

友奧莉薇又常惹麻煩，非到最後必要時卜派吃下一罐波菜，力大無窮，隨即予以報復擊敗布

魯托。這時觀眾看得覺得很爽快！ 

    同樣地，我們覺得公道終於得以伸張，畢竟那是他罪有應得的，甚至連上帝也同意，

因為罪惡理應得到懲罰的啊！也許我們都遇到過下列的經驗 

1.在學生時期，你可能因個子小被某個同學欺負（霸凌）過，有一天換他被更高大個子的同

學修理時，心裡覺得超爽！ 

2.你曾經考過爛成績被同學取笑過，或者每次都是那幾位考高分，好跩的樣子，心想下次換

你或別的同學若考更好的成績超越他們，等著看他們的成績掉下來，一定把他們笑回去！ 

3.在公司裡，老是被某個同事找麻煩，只有跟這個同事最難相處，心想一定要眼睜睜地看他

被炒魷魚，或被調到別處去。 

      事實上，箴言是智慧書，智慧者講出每一個人的生命應當如何面對生活的智慧話

語，作為生活的準則。不過，廿四:17-18 這段箴言的確會嚇到我們，因為它與我們認為的公

平或公道背道而馳。可是我要說除非我們瞭解這段箴言更深的意義，否則就會忽略了這條誡

命，認為它不切實際或不必要。上帝怎會期望我們對公正的懲罰不覺得很快樂呢？ 

      這個希伯來文字根是 samach，意即高興、快樂、幸災樂禍，17 節這節經文意思是

不要高興或幸災樂禍，為什麼呢？原來對敵人的失敗幸災樂禍，乃誤解了上帝的心意。上帝

雖懲罰人，可是祂永遠帶著憂傷的眼淚去懲罰，上帝對公義流下眼淚來。祂每次的懲罰都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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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把做惡的人帶回到重新與祂建立和好的關係裡，之所以需要有懲罰，完全是要強調罪帶給

凡帶著上帝形象的人傷害與絕望。 

      的確，我們看見在救主基督來臨以前的舊約時期有對待仇敵的教導：「當愛你的鄰

舍，恨你的仇敵。」，也有報復仇敵的教導：「以眼還眼，以牙還牙。」我個人很喜愛印度甘

地的一句名言：「若我們以眼還眼、以牙還牙，不久世界將充斥著缺眼缺牙！」這說明了上帝

為何差遣獨生愛子耶穌基督來到我們當中，成就了過去以律法為中心的教訓為以祂（上帝的

愛）為中心的教訓 1.「只是“我”（耶穌基督）告訴你們，要愛你們的仇敵，為那逼迫你們

的禱告。」（太五：44） 

2.「只是“我”（耶穌基督）告訴你們，不要與惡人作對。」（太五：39） 

3.「只是“我”（耶穌基督）告訴你們這聽道的人，你們的仇敵，要愛他！恨你們的，要

待他好！……….你們倒要愛仇敵，也要善待他們。」（路六：27、35） 

      我告訴各位，上述這幾句話實在是聖經裡最難實行的，因為它們違背了人的天性。

可是，上帝的聖子耶穌基督這樣說出口，祂就付諸實踐。當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，祂為那些

釘祂在十字架的人向上帝求赦免說：「父啊！赦免他們；因為他們所做的，他們不曉得。」

（路廿三：34） 

      各位兄姐，聖子上帝千真萬確被受釘在十字架上，但祂卻是含著憂傷的眼淚走向各

各他的十字架。箴廿四:18：「上主鑒察你；祂不喜歡你存這樣的心；也許祂會因而不懲罰你

的敵人。」充份解釋第 17 節：「看見敵人遭殃不要高興；仇敵跌倒不要歡喜。」總之，上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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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在是有豐富憐憫的上帝，憐憫是祂的屬性之一，以致於祂不會用對祂敵人的失敗或遭殃而

高興來造成更多的不公義，間接助長任何麻木不仁與憤世嫉俗的情況發生。 

 

      箴言的「智慧」就是「道」，希臘文的「道」即「話語」的意思。「道」就是耶穌基

督，在創世以前「道」早已存在。耶穌當然對於啟示在箴言裡的真理之道箴廿四: 17-18 極其

清楚，在新約時期按照祂所知道的來到人世間將這項真理說了出來，最要緊的是耶穌在十架

上把上帝真理的話語行出來！ 

 

      最後，我再次強調現今是一個邪惡的世代。在主終末的日子還沒來到之前，我們基

督徒會無緣無故地遭到迫害、受到傷害、蒙受冤屈，都不要存心反擊報復，或是等到將來有

一天審判之主來時，嘲笑他們將受審判刑罰說：「他們罪有應得！」因為我們的主說：「為了

我，大家要憎恨你們，但是堅忍到底的人必然得救。」（可十三：13，現修本） 

 

{本文結束}*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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